
  合同合同

编号： 11NB0U33563220241001    

采购单位（甲方）： 喀什市水利站 

服务单位（乙方）： 喀什创安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并严格遵循 喀什市 国家机关、事
业单位及（或）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类目）-喀什创安智控科技有限公

司的框架协议 采购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类目）-喀

什创安智控科技有限公司的框架协议 服务协议，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

（2021年第一批类目）-喀什创安智控科技有限公司的框架协议 服务事宜，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服务项目、价格一、服务项目、价格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
购
数
量

单
位

成交
单价

小计

1 [2024]706号

弱电，安防监
控，车牌识别，
计算机，网络维

修

- -

品牌:,计价方式:台,
服务方式:现场服务,
服务周期:日,维保内
容:巡检服务,设备类

型:台式机

1 项
6510.

00 6510.00

合同总价（元） 6510.00

合同总价（大写） 陆仟伍佰壹拾元整

二、付款方式二、付款方式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

1 [2024]706号 计算机设备维
修和保养服务

1 6510.00 事业单位经营
收入资金

其他支付

三、服务条款三、服务条款

  1.维修所需的配件和其他货物用适于长途运输和反复卸装的包装，根据货物不同的特性和要求采取

防潮、防雨、防锈、防震、等保护措施，保证货物安全无损到达甲方指定的地点。

2.在维修完工交给使用项目时同时向甲方提供有关货物的资料。

3维修施工期:下单后 7日内。

服务方式:上门现场服务。

四、售后承诺：

1.维修所需的配件和其他货物保质期是按货物的合格证和其他相关材料质保，自到货物验收

合格或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质保期满且经甲方确认无任何问题时止。

2.承诺维修所需的配件和其他货物，自甲方收到商品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可以无理由退换货。

3.货物的合格证和其他相关材料质保，自到货物验收合格，

4.质保期内，乙方应当提供7x24小时电话支持服务，接到甲方保修通知后 12个小时内响

应，4个小时内排除故障。对于质保期内不能修复的产品/部件，乙方应在 78个小时内免费更换备品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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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务标准：

我公司负责在甲方指定的时间内，按照甲方的要求完成货物的安装调试。我公司将严格遵守安全法

律法规，采取安全保障措，保证人员安全。因我方原因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均由我公司承

担。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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